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2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19年3月29日7时50分许，位于汽开区丰越大路与风采街交汇处北行约1公里，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新建办公楼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长春市安委会下达了挂牌督办通知书（长安委督字〔2019〕9号）。汽开区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并要深刻总结教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3月29日,经汽开区管委会批准，成立了由汽开区安监局、区公安分局、区纪检监察室、区工会有关领导及相关人员组成的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3.2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汽开区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认定了事故性质，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及有关人员情况

(一)相关单位情况

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28日，营业期限:长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310033211D；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普阳街3505号汽车区信息综合楼824室； 法定代表人：邹良爽；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经营范围：汽车检测技术服务、汽车零部件检测（以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

该公司新建办公楼2017年底竣工。目前正处在设备安装前卫生清扫阶段。 

（二）有关人员情况

1.邹良爽，长春亚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出生日期：1975年3月9日，住址：长春市净月区玫瑰谷二期L9栋，身份证号：2201021975********。

2.刘大鹏，长春亚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职员（现场临时负责人），出生日期：1983年11月10日，住址：长春市二道区滨河小区东区403室，身份证号：2201041983********。

3.黄玉霞（死者）女（自然人），出生日期：1968年8月24日，住址：长春市绿园区锦西路11号，身份证号：2201021968********。

4.于雅南，女（自然人），出生日期：1983年12月28日，住址：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513厂宿舍，身份证号：2201221983********。

5.赵冬梅，女（自然人），出生日期：1969年5月13日，住址：长春市二道区长青11队，身份证号：2207241969********。 

二、生产经营场所及卫生清扫用人情况

（一）生产经营场所情况

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新建办公楼为三层楼，事发区域位于该办公楼三楼车间，车间呈长方形，长约60米，宽约30米，车间东北角有约2.1米见方的升降机井口（未安装升降机），升降机井口直通一楼地面，高度约9米，井口紧邻车间东北角窗户，升降机井口周围未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及防护设施。

（二）卫生清扫用人情况

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将新建成的办公楼内卫生清扫活包给于雅南、赵冬梅等人，承包费用18000元。于雅南联系到经常在一起干家政活的赵冬梅，赵冬梅又通过手机微信群联系到黄玉霞。来该企业清扫卫生的一共有18人。事故发生时该公司未与于雅南、赵冬梅等人签订任何合同、协议。
三、行业管理部门监管情况

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新建办公楼2017年底竣工。建设工程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履行完毕。该公司目前正处在卫生清扫阶段，行业监管部门尚未介入监管。事故调查组认为，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及行业监管部门在该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

四、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年3月29日7时20分许，赵冬梅、黄玉霞等18人（1人在路上未到）到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新建办公楼门前集合清扫该公司办公楼卫生，由于门卫没有人，办公楼门锁闭状态，于是赵冬梅给正在赶来路上的于雅南打电话说人已经到了，办公楼门锁着进不去楼。于雅南给该公司职工张安成打电话说打扫卫生的工人到了，办公楼门锁着进不去楼。张安成通过微信视频告诉该公司职工李明哲和刘军把门打开，刘军把办公楼门打开之后，赵冬梅带领打扫卫生的工人上楼。6人清扫楼道及电梯卫生，其余人在三楼车间擦玻璃，每人自带擦玻璃的工具。黄玉霞清扫该楼层车间东北角紧挨升降机井口附近的窗户，大约7点50分许，赵凤艳、王教猛、赵贵臣等几名工人听到喊有人坠楼。赵冬梅听到喊声后立即赶往一楼，发现黄玉霞掉到一楼东北角地面上。汽开区安监局、区公安分局人员现场勘验：黄玉霞侧趴在一楼升降机井口下方，头部下面有大面积血迹，身旁有坠落摔坏擦玻璃用的塑料桶，三楼升降机井口有洒落的水珠和脚印。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工人赵冬梅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大约8点10分钟左右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经120急救人员检查确认黄玉霞当场死亡。汽开区安监局、区公安分局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对现场相关人员进行问询，并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

五、事故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者情况

黄玉霞，女，出生日期：1968年8月24日，住址：长春市绿园区锦西路11号，身份证号：2201021968********。经长春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病志号：2019032907472508），诊断结果：黄玉霞系坠落伤、颅脑损伤、多器官损伤出血性休克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82万元。

六、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黄玉霞在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新建办公楼三楼清扫该楼层车间东北角靠近升降机井口窗户卫生时，安全意识不强,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对现场危险因素观察不够，导致自己失足由三楼升降机井口坠落至一楼地面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

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未在新建办公楼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升降机井口）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有效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此事故性质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事故，事故等级为一般事故。
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黄玉霞，在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清扫办公楼3楼东北角塑钢窗卫生过程中，安全意识不强，未采取安全措施，对现场危险因素观察不够，致使自己失足由三楼升降机井口坠落至一楼地面死亡。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责任。

2.邹良爽，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在事故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由汽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上一年年收入30％的行政处罚。

3.刘大鹏, 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新建办公楼现场暂时负责人，未有效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现场安全管理有漏洞。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管理责任。建议由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制度进行处理。

（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新建办公楼升降机井口）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有效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建议由汽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八、事故防范措施

1.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规范经营承包行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特别是对临时雇佣人员的教育培训；做好事故隐患排查并及时消除。

2.汽开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要督促企业落实好主体责任，进一步提高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增强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日常巡查管理力度，消除监管死角，保证生产安全。

长春亚和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2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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